绥滨县政府债务举借公开情况说明
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核定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县本级2018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公开如下：

    经省政府批准，现核定我县2018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2.544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1.7234亿元、专项债务0.8212亿元）。

绥滨县2018年当年举借债券共3.3204亿元，其中：一般债券0.5625亿元，专项债券0.8亿元、置换债券0.4亿元、再融资债券1.5579亿元。 

截至2018年12月末，绥滨县政府债务余额12.067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1.2677亿元，专项债务余额0.8亿元。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2.526928亿元；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0.3336681877亿元。
    2019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券预计需还本付息1.023188 亿元（本金0.5312亿元，利息0.491988亿元）。

    2019年我们将根据省级政府发行我县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额度及指标文件规定用途来安排资金使用。

